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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0_E6_8A_80_E6_c45_591725.htm 例1：阳光公司是1997

年初兴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从事化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由于该企业经营有方，市场开拓不断取得新成就，企业的

经营业绩每年都以成倍的速度增长。同时，该企业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其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经

申请，该企业于2000年5月被国家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势必头。 该企业享受的

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政策于20003年12月

底到期，而企业的生产形势却越来越好，预计2004年有税前

利润2000多万元，如果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当年就得缴

纳600多万元。 按照税法规定，该公司于2003年11月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但被告知，享受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税收优惠政策必须以拥有“先进技术企业”证书，而“先进

技术企业”是由原国家经贸委负责经贸委负责考核和认定的

。在主管税务机关的提醒下，该企业立即向当地主管经贸委

提出“先进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然而，无论怎样抓紧时间

，认定“先进技术企业”的一套考核流程和审批程序完成后

还是过了年底。当该企业取得“先进技术企业”资格时，已

经是2003年2月10日。当公司经理拿着大红本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办理企业所得税优惠手续时，被告知该企业依法不能享

受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

面，是由于此公司认为，企业享受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所得

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之后，自然可以再享受“先进技



术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年的优惠。但事实上，“高新

技术企业”与“先进技术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政策概念，有

不同的认定程序，适用不同的企业，其享受的税收待遇也不

尽相同。 按税法规定，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设立的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其被认定之日所属的纳

税年度起，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

所得税实施细则》规定：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

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

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由以上规定我们可以明确：其一，优惠政策不能重复享受。

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

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举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

两免三半”的税收优惠。企业在两个“两免三减半”税收优

惠政策中可以享受一个。其二、时间上的连续性。外商投资

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在依照有关规定适用的减免税期

限结束之后，才被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则不能享受优惠

待遇。该企业的“先进技术企业”资格是在享受“两免三减

半”税收优惠之后取得的，时间上没有连续性，所以不以能

继续享受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优惠。 正是由于该公司领导

的一念之差，导致公司失去享受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

的机会，公司损失超过1000万元。 例2：某计算机公司是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它既生产并销售计算机产品，也从事技术开

发和技术转让业务。2003年，该公司收到一笔业务，将为某

客户开发一项工业控制项目，并将该成果转让给客户，预计



获得该项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价款共20万元，同时该客户还

向该计算机公司购买计算机产品共40万元（不含税）。而且

该计算公司当年技术及技术服务收入仅此一笔。 该公司经理

在与一税收专家朋友闲聊中提起此事，也有技术成果转让、

技术开发等技术服务业务。但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

在税收上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现行税法仅对软件产品和集成

电路产品在流转税方面给予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生产

的其他产品，既没有流转税方面的优惠，也没有企业所得税

方面的优惠。 但是，现行税法对技术服务收入的税收优惠力

度更大，既有流转税方面的优惠，也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其具体内容是：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

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籍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

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

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高技术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

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可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 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技术服务收入

较之产品销售收入的税收待遇更为优惠。对于该计算机公司

的这笔业务来说，由于技术服务收入是伴随着产品销售收由

于技术服务收入是伴随着产品销售收入一起发生的，它们之

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果能够利用技术服务收入，就意味着

将高税负的收入转变为低税负的收入，从而可以减轻税收负

担，增加净收入。 想到这里，这位朋友利用其对税法的精通

，给公司经理设计了一个纳税筹划方案，为公司节省税款10

万元。具体筹划方案如下： 该计算机公司将从该客户取得的

收入结构进行了调整，减少销售计算机产品收入，增加技术



转让及技术服务收入。该计算机公司将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收入增加为30万元，将销售计算机产品收入减少为30万元（

不含税）。这样对客户而言，其表面总支出不变；客户接受

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是按无形资产入帐，购买计算机产品是

按固定资产入账，这两项均为资本性支出，其对费用的影响

基本相同；而且，而且，购买计算机产品由于不能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其实际购买成本为计算机产品的价款加上由此

负担的17%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这样降低计算机产品销售价

格实际上是减少了客户的总支出。因此，这项筹划方案不会

受到客户的反对。 筹划以后，对计算机公司而言，技术转让

及技术服务价款30万元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公司只须

对销售计算机产品的收入30万元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而筹划前，在从该客户取得的收入中，技术转让及技

术服务价款20万元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对于筹划前

，计算机公司多获得了10万元收入免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的好处，其税收负担大为减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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